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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围绕着北京二环内价值近 400 亿黄金地块的争夺, 庄

胜1和信达2开展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法律战和舆论战。法院的态度

也是一波三折。庄胜的主要策略是解除《合作框架协议书》3及其

补充协议三, 以达到返还地块的商业目的, 同时主张 10 亿元天

价违约金。信达的策略是维护合同的有效性, 通过承认庄胜在项

目公司持股甚至提高庄胜持股比例的方式继续持有案涉地块。 

   

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判决驳回庄胜的全部诉讼请

求,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 年撤销一审判决, 支持了庄胜的

诉讼请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做出的再审判决推

翻了二审判决, 维持了一审判决。庄胜公开向外界表明将采取包

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在内的一切合法方式继续寻求救

济。 

  

庄胜信达案引人关注, 所涉法律问题值得深挖。通力拟针对该案

撰写系列评论, 以期提出不一样的解读视角, 为后续类似疑难复

杂案件的代理工作提供思路, 并求教于同行与专家。 

  

考虑到本案再审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 15 号)已经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公开, 案件事实本文不再归纳总结。对本案案件事实的整

理归纳和法律要点的分析请参阅柏钦涛发表的《庄胜信达案疑难

法律问题分析》。 

  

 

                                                        
1 庄胜的全称为: 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中简称“庄胜”。 
2 本案中涉及信达的三个主体, 分别为: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 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达置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北分”)。信达投资、信达置业、信达北分

在本文中合称“信达”。 
3 《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全称为: 《庄胜二期 A-G 地块项目转让合作框架协议书》。 

庄胜信达案系列评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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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基础事实归纳起来是: 信达协助解决庄胜的债务危机, 庄胜将其持有的北京二环黄金地块置入信

达控制的项目公司(后续确认为信达置业)名下, 项目公司由庄胜持股 20%, 信达投资持股 80%。庄胜和信

达为此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及三个补充协议。中间横生枝节的是, 信达投资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的全部股权通过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转让给了中信国安4, 中信国安后续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其全

资子公司国安投资5。 

  

这天然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 即国安6所受让的信达在项目公司的股权会不会影响庄胜解除权的行使。要

知道, 庄胜主张解除的是其与信达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书》。被诉的主体是信达而非国安。这会不会有

被诉主体错误的问题?换言之, 庄胜是不是应对国安主张解除权而非信达?对于这一重要的前置性问题, 

信达的代理人并未主张, 法院也未查明。 

 

要弄清楚庄胜行使解除权的对象是否错误, 则需要明确信达投资以股权转让的名义将《合作框架协议书》

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中信国安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 即应定性为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债权债务概括转

让, 还是债的更改? 

 

一. 转股行为定性与解除权的行使 

 

债权让与, 是指不改变债权关系的内容, 债权人通过让与合同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的现象。7

债权让与规定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承继了该规定并予以发展。 

 

债务承担, 是指债的关系不失其同一性, 债权人或者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将债

务全部或部分地移转给第三人承担的现象。8债务承担规定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民法典》第

五百五十一条承继了该规定。 

 

债权债务概括转让, 是指债的一方当事人将其债权债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 由第三人概括地承受这

些权利义务的法律现象。9债权债务概括转让规定于《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 《民法典》

第五百五十五条以及第五百五十六条承继了该等规定。 

 

除此之外, 在民法理论上还有所谓债的更改制度。所谓债的更改, 是指变更债的要素(包括债权人、债

务人或者标的),  成立新债务而消灭旧债务的制度。10 

 

 

                                                        
4 中信国安全称为: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中简称“中信国安”。 
5 国安投资全称为: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中简称“国安投资”。 
6 中信国安和国安投资合称“国安”。 
7 崔建远、陈进: 《债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51-252 页。 
8 崔建远、陈进: 《债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76 页。 
9 崔建远、陈进: 《债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87 页。 
10 郑玉波: 《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 陈荣隆修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25 页; 林诚二: 《债法总

论新解——体系化解说(下)》, 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第 481 页; 刘春堂: 《判解民法债编通则》(修订六

版), 三民书局 2010 年版, 第 4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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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法下也有类似于债的更改的制度, 谓之合同更新(也有翻译为合同更替、合约变更, 英文原文

为 novation), 是指经所有合同当事人同意, 成立新合同以取代原合同。新合同既可以由原合同当事人

签订, 亦可以由原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签订。11简言之, 第一种情形是指合同内容的变更, 英国和澳

大利亚法院均认为, 新合同的主体可以是原合同下的债权人和债务人, 双方达成新的合意消灭原合

同, 成立新合同, 以变更原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12第二种情形是指合同主体的变更, 即第三人替代

原合同债权人或者债务人, 作为新合同的一方主体, 享有原合同项下的权利, 承担原合同项下的义

务, 在此情况下, 新合同的权利义务通常与原合同保持一致, 不过合同更新(novation)制度亦允许新

合同的当事人重新约定合同内容。13 

 

《民法典》并未规定债的更改或合同更新(novation)制度, 这些制度仅存在于民法理论之上, 但是学说

认为基于契约自由原理, 不能排除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适用此规则14, 因此讨论债的更改、合同更新

(novation)仍有意义。15 

 

讨论上述四种制度于本案的实际意义为, 对于债权让与以及债务承担而言, 尽管发生了债权让与或

者债务承担, 但是由于转让人并未脱离原合同, 受让人也并未成为原合同的合同主体, 因此一些与

合同当事人地位紧密相连的权利, 包括解除权、撤销权等, 并不会随债权、债务一并移转给受让人。

16换言之, 在债权让与以及债务承担的情况下, 行使解除权的主体只能是转让人而非受让人。司法实

践也承认此种观点。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民申字第 802 号案件中指出, “合同的解除权是专属于合同当事人的权

利, 只能由合同当事人行使, 宇田世纪公司、诚田恒业公司、辉越景新公司虽受让了《专利技术使用

合同书》及《协议》中的债权, 但该三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 无权请求解除高学敏、李诚、李

长增与蓝畅公司签订的《专利技术使用合同书》及《协议》。” 

 

但是在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情况下, 由于债权和债务的承受人完全取代了原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债

的内容也原封不动地移转于新当事人, 因此, 原当事人(即转让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包括追认

权、解除权、撤销权等, 都随之移转给承受人。17司法实践也持有此观点。 

                                                        
11  Cheshire, Fifoot and Furmston,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th ed., 2017), at p. 646, “Novation is a 
transaction by which, with the consent of all the parties concerned, a new contract is substituted for one that has already 
been made. The new contract may be between the original parties, such as where a written agreement is later incorporated 
in a deed; or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such as where a new person is substituted for the original debtor or creditor.” 
12 Re Scarf v Jardine, (1882) 7 App Cas 345, at 351; Clarke & Co Pty Ltd v Owen, [1914] VLR 23, at 28; Clarke & Co Pty Ltd v 
Owen, [1914] VLR 23, at 28. 
1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80 (1981), at p. 1, “The word ‘novation’ is used 
in this Restatement to refer to a type of substituted contract that has the effect of adding a party, either as obligor or obligee, 
who was not a party to the original duty. … A novation may involve more than three parties. The performance to be rendered 
under the new duty may be the same as or different from that to be rendered under the original duty.” 
14 刘春堂: 《判解民法债编通则》(修订六版), 三民书局 2010 年版, 第 402 页。 
15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24 号“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与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执行监督案”中, 最高人民法

院就曾经讨论过和解执行协议是否构成民法理论上的债的更改。 
16 林诚二: 《债法总论新解——体系化解说(下)》, 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第 397-398、420 页; 邱聪智: 

《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下)》(新订二版), 姚志明修订, 承法数位文化有限公司 2014 年版, 第 283 页。 
17 崔建远、陈进: 《债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89 页; 孙森淼: 《民法债编总论》(下册), 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8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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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2018)最高法民终 120 号案件中, 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荣资公司通过合同主体

变更, 概括继受九合公司的权利义务而成为新的股权受让人后, 在长达 4年多的时间内, 仍未向股权

转让人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支付剩余 3.7 亿元股权转让款。荣资公司亦未

能按法院要求提交证实其具有履约能力的银行存款证明, 应认定荣资公司无继续履行合同能力而根

本违约。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其提出解除合同的诉

讼请求,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故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对于债的更改而言, 由于旧债务当然消灭, 新债务产生且不是旧债务的延续, 旧债务和新债务失去

同一性。因此旧债务之从属债务也一并消灭, 旧债务之抗辩也不得在新债务主张。18由此, 不能向新

的合同主体行使对原来合同主体的解除权。普通法下的合同更新(novation)制度由于会导致原合同消

灭, 新合同产生, 因此应做同等理解。 

 

具体在本案中, 庄胜起诉信达要求解除庄胜与信达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书》。19如前文所述, 如果信

达投资以股权转让的名义将《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中信国安的行为被定性为债

权让与, 那么由于信达投资仍然是《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当事人, 因此庄胜行使解除权的对象应该是

信达投资, 而非中信国安。 

 

如果信达投资以股权转让的名义将《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中信国安的行为被定

性为所谓的债权债务概括转让, 那么由于中信国安完全取代了信达投资在《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

合同地位, 此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对象就不应该是信达投资, 而应该是中信国安。 

 

同样的道理, 如果信达投资将 100%的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的行为被认定为是所谓的债的更改或者合

同更新(novation), 那么由于庄胜与信达投资之间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已经消灭, 庄胜与中信国安之

间新的《合作框架协议书》产生, 因此, 庄胜自然不得向信达投资主张合同解除权, 而应该向中信国

安主张合同解除权。 

 

至于中信国安受让信达投资股权之后又将股权部分转让给国安投资, 由于国安投资是与中信国安一

同作为项目公司主体开发案涉地块, 因此中信国安和国安投资的地位应同等对待, 即如果中信国安

为债权受让人, 则国安投资亦同; 如果中信国安为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承受人, 或者是债的更改或

合同更新(novation)的承受人, 则国安投资亦同。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信达投资以股权转让的名义将《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中

信国安这一行为如何定性, 将直接影响到庄胜起诉的主体正确与否, 以及是否需要讨论解除条件成

就与否。 

 

                                                        
18 郑玉波: 《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 陈荣隆修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28-529 页; 林诚二: 《债

法总论新解——体系化解说(下)》, 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 第 484 页; 刘春堂: 《判解民法债编通则》(修

订六版), 三民书局 2010 年版, 第 403 页。 
19 庄胜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解除合同, 实际上这种诉讼请求的写法值得商榷, 庄胜应该诉请确认《合作框架协议书》在

起诉状副本送达信达之日解除合同。换言之, 本案应是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由于篇幅所限, 此细节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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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达投资的上述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 本质上还是合同解释的问题, 即如何判断当事人所为法

律行为的真实意图。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 742 号案件中指出, “《合作协议》究竟是权

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还是债权转让, 应当根据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及当事人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进

行判定”。 

 

我们认为, 从本案基础事实出发, 信达投资以股权转让的名义将《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

转让给中信国安的行为极有可能构成债权债务概括转让 , 也有可能构成债的更改或合同更新

(novation), 不大可能是债权让与。具体分析如下:  

 

二. 债权债务概括转让, 符合构成要件吗? 

 

《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五条(《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 可以将自己在

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一般而言, 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需要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一致同意, 同意的形式既可以是三方一致签

署债权债务转让文件, 也可以由转让人与第三人签署债权债务转让文件, 转让人以外的原合同其他

当事人对此同意。 

 

因此, 在本案中需要核查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两大要件包括: 第一, 转让人信达投资与受让人中信

国安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 第二, 原合同其他当事人, 即庄胜对债权债务概括转让行为

是否表示同意。 

  

1. 信达投资与中信国安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协议? 

 

2012 年 9 月 28 日, 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布信达投资转让其所持有信达置业 100%股权的挂

牌公告中已经表明: 根据转让方信达投资与庄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合作框架协议书补

充协议(三)》及其附件包括《增资扩股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的约定, 受让方需承继全部协议

相关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是标的企业和庄胜二期 A-G 地块项目在现状条件下的转让。受让方需

认可转让方及标的企业已对外签署或应签署的有关庄胜二期 A-G 地块项目的所有协议、合同、

要约以及发出的约定性通知等书面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履行完毕、正在履行或有待履行的)

均为有效。受让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同意承担相应的履约责任和义务。 

 

从这一公告内容可以看出, 信达投资与中信国安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

20, 其内容蕴含了信达投资将其在《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中信国安的意

思表示。 

 

另外, 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中信国安、国安投资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及同月 27 日

致函一审法院, 声明其同意承继信达投资与庄胜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合作框架协议书补

                                                        
20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我们并没有看到《产权交易合同》的全貌, 因此, 作出此判断完全是基于对已披露案件事实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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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三)》及其附件包括《增资扩股协议》《公司章程》等全部协议中信达投资的相关义务, 接

受庄胜入股信达置业并持有信达置业 20%股权。 

 

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 信达投资向中信国安转让股权的行为并非是单纯的债权让与, 而是债权

债务概括转让, 信达投资意图退出《合作框架协议书》, 由中信国安作为新的合同主体负责后续

的项目开发。 

 

2. 庄胜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同意? 

 

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需要原合同当事人的同意。本案的情况是, 庄胜在信达投资将信达置业股权

转让给中信国安的前后都书面表示了反对的意思, 但是在国安成为项目公司大股东之后采取的

一系列开发行为, 庄胜并没有反对, 甚至是接受了国安履行《合作框架协议书》下各项义务的行

为。这一先反对后接受履行的行为是否也可以认定为是对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同意呢?这就涉及

到默示或者沉默是否构成意思表示的问题。 

 

(1) 中国法下的默示与沉默 

 

笔者注意到, 《民通意见》21第 66 条即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可以通过明示、默示作出。“不

作为的默示”是否构成意思表示, 需要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22 

 

《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承继了上述《民通意见》的规定, 并将“不作为的默示”订正为

“沉默”, 并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可作为将沉默认定为意思表示的依据。23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承继《民法总则》的规定, 对此作出了完全一致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条的理解与适用指出, “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的方式有三种: 明示、默示、

沉默。前两种是通过积极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都有‘示’的积极行为, 是直接表现出来的

方式……最后一种则是消极的不作为, 其意思表示的方式没有‘示’这种积极的行为, 只有

沉默、不作为。”24 

 

因此, 根据主流观点, 目前意思表示作出的方式包括明示、默示和沉默三种。其中, 默示意

味着即便没有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明确表达出来, 但是通过积极的行为表示出来, 也

                                                        
21 《民通意见》全称为: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

通知》。 
22 《民通意见》第 66 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 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 

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 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 才可以

视为意思表示。” 
23 《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 “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 

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24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 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20 年版, 第 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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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意思表示。沉默则被认为是纯粹的不作为, 没有积极的行为。明示和默示都是意思表

示的一种。沉默缺乏表示价值, 既不表示拒绝, 也不表示接受。沉默如果要被认定为意思表

示, 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 法律规定; 第二, 当事人约定; 第三,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上述区分虽然简单明了, 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但是正如有学者主张的, “该款未规定基于诚

实信用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可以将沉默视为意思表示, 存在漏洞。”25一般而言, 相对人都

对沉默的表示意义产生信赖, 而沉默者不积极作出表示或者事后对沉默的表示意义予以否

认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或者违背交易习惯。26有学者主张, “由于沉默人的沉默引起了相

对人可信赖的外观时, 沉默作为可信赖事实的引起因素, 而可能要求沉默人承担信赖责任

(可以是积极利益的履行责任)。”27 

 

尽管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都严格遵守默示和沉默的界限区分, 未将纯粹不作为的沉默认定

为意思表示,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部分法院基于诚信原则、利益平衡, 以及从保护相对人信

赖的角度, 认为沉默也可以构成意思表示。具体包括:  

 

 一方当事人未在节假日履行盘库义务, 另一方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 应视为对方同意

节假日不盘库(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终 340 号案件) 

 

甲乙约定由甲每日履行盘库义务, 乙认为“每日”应解释为包括非工作日, 甲认为“每

日”仅包括工作日, 乙认为甲未在非工作日履行盘库义务构成违约。 

 

法院认为, 虽然《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甲应每日进行盘库, 但未明确系每个工作日还

是每周七天均进行盘库, 从 2014 年 6 月 15 日合同开始履行至同年 10 月, 甲并未在节

假日盘库, 其向乙发送《一周风险提示》未有节假日盘库情况, 乙对此亦明知, 但从未

向甲提出过异议, 故根据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及日常惯例, 应认定《质押监管

协议》约定的仅为每个工作日盘库, 因此, 对于 10 月 25 日和 26 日未盘库行为, 甲不

存在违约行为。 

 

 虽未签字, 但是母亲对于房屋分割协议内容知悉且不反对, 构成对协议的认可(山东

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3 民申 347 号案件) 

 

在房产分割过程中, 父亲与子女甲和乙签署房屋分割协议, 各方也按照协议居住各自

房屋。甲主张分割协议中母亲并未签字, 也未明示同意, 因此分割协议无效, 主张重新

分割。 

 

法院认为, 虽然母亲未在《协议书》中签字, 但协议签订时母亲即在现场, 其作为家庭

成员对于分家的重大事项应当明知, 母亲并未提出反对意见, 而且协议签订后, 两子

                                                        
25 杨代雄: 《意思表示理论中的沉默与拟制》, 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 6 期, 第 169 页。 
26 杨代雄: 《意思表示理论中的沉默与拟制》, 载《比较法研究》2016 年第 6 期, 第 169 页。 
27 石一峰: 《沉默在民商事交往中的意义——私人自治的多层次平衡》, 载《法学家》2017 年第 6 期, 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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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也是按照分家协议形成房屋分配意见各自居住多年, 因此案涉房屋已经按照分家协

议处理完毕。 

 

 虽然没有与新物业服务公司签订合同, 但是接受新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的, 应认定为

同意了原物业服务公司将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给新物业服务公司(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0)辽 10 民特 23 号案件) 

 

原来的物业服务公司甲将权利义务整体移转给新的物业服务公司乙。业主丙不认可乙

物业服务公司, 主张与乙物业服务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 不受原来合同约定的仲裁条

款的约束。 

 

法院认为, 虽然业主丙称其与乙物业服务公司未重新签订物业服务协议, 但该公司在

履行物业服务过程中, 业主丙没有明确拒绝且其所述已经接受了部分物业服务, 故可

以认定乙物业服务公司受让了丙物业服务公司在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业主丙和乙物业服务公司受原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的拘束。 

 

 虽未签字, 但是产权人对出卖房屋的行为知悉且从未提出反对意见, 应视为同意(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1 民终 5148 号案件) 

 

房屋产权人为甲、乙、丙、丁。乙、丙将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丁为未成年人, 甲是乙、

丙的父亲。甲未在房屋出售合同上签字, 房屋已经出售多年。甲没有提出过异议, 后

来甲去世。乙、丙拒不办理过户登记, 理由是甲未签字同意, 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法院认为, 甲确实未在房屋出售合同上签名, 但其签名与否只是判断是否同意转让的

表现形式之一, 未签名并不代表事实上的不认可。涉案房屋转让发生在 2008 年 11 月, 

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即实际居住、使用至今, 同住一个小区的甲不可能不知晓, 期间也

未向第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 应认定甲是同意转让的。 

 

结合上述案例, 法院将单纯的不作为或者沉默认定为意思表示时, 主要考虑的价值取向包

括: 第一, 一方当事人的沉默使得其他当事人产生了信赖, 且这种信赖是合理的、正当的, 

其他当事人进行了信赖投入, 因此应该保护该种信赖; 第二, 合同当事人基于信赖产生了

稳定的生活或生产秩序, 此时不宜打破这种秩序, 比如房屋居住多年, 不宜要求改变居住

格局。 

 

我们非常赞赏法院的这种处理方式, 在多年前的一个仲裁案件中, 我们作为代理人也提出

了类似的意见, 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 

 

该案涉及到某支公募基金, 基金合同约定, 管理人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全年分

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分配收益的 90%, 基金收益分配方式有两种: 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

资。申请人作为投资人选择了现金分红。申请人主张, 由于管理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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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履行分红义务, 违背了管理人职责, 给投资人造成了投资损失, 因此要求管理人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作为管理人的代理人, 我们提出, 管理人不分红与投资人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投资

人完全可以选择在 2007 年内其认为合适的时间点, 在基金开放日赎回基金份额, 但是投资

人并没有这么做。在投资人发现管理人未分红的情况下, 投资人没有选择行使法律或者合

同赋予自己的赎回基金份额的权利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而是继续同意或者默认管理人

的受托投资活动, 此时投资人就自然应该接受最终的投资结果。 

 

我们的上述意见被仲裁庭采纳。仲裁庭认可投资人以其不作为的行为(沉默), 认可了管理人

的管理活动。因此投资人的损失与管理人的活动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2) 普通法下的沉默 

 

在普通法视角下, 法官也重视在沉默的情况下, 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 

 

作为普通法下合同法的一项传统规则, 单纯的沉默不构成承诺。28在 19 世纪的经典案例

Felthouse v Bindley29中, 原告 Paul Felthouse 写信给他的侄子 John, 提议购买 John 的一匹马, 

Paul 在信中写道, 如果不回复, 这匹马就按 Paul 提议的价格成交。John 在收到信后, 打算

接受该要约, 但没有回信。之后那匹马却在拍卖行的疏忽下被纳入了 John 的待售财产, 被

拍卖了。Paul 起诉拍卖行侵占财物, 即出售了本属于他的马匹。受理本案的法庭认为, John 

并没有接受 Paul 的要约。也就是说, 沉默所代表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 难以直接将其

认定为承诺。在此案中, 即便参考 Paul 信中的内容, 也难以推导出 John 不回复的行为代表

了明确的同意。 

 

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 沉默才被认定为承诺。《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 69 条规定, 在

以下三种情况中, 沉默和不作为可以被视为承诺:  

 

i. 受要约人已经取得了要约人提供的利益, 且受要约人有合理机会拒绝接受该利益, 并

知晓要约人期待着回报;  

 

ii. 要约人在要约中表明, 承诺可以通过沉默/不作为的方式作出, 并且保持沉默、不作为

的受要约人意图是接受该要约; 

 

                                                        
28 Cheshire, Fifoot and Furmston,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th ed., 2017), at p. 65, “An offeror may not 
arbitrarily impose contractual liability upon an offeree merely by proclaiming that silence shall be deemed consent.” See also, 
“As a general rule, an offeree who simply does nothing on receipt of an offer which states that it may be accepted by silence 
is not bound.” 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15th ed., 2020), at p. 34. 
29 Felthouse v Bindley, (1862) 11 C.B. (N.S.) 869, Court of Common Pleas. “The court ruled that Felthouse did not have 
ownership of the horse as there was no acceptance of the contract. Acceptance must be communicated clearly and cannot 
be imposed due to silence of one of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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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以往的交易或其他行为, 受要约人如果要拒绝则必须通知要约人。 

 

第一种例外情况包括甲曾经询问过清洁工乙是否可以清洁自己家的玻璃, 过了几天乙来到

甲的门前, 问他是否可以就在今天提供清洁服务, 甲假装家里没人没有回应, 清洁工就自

行完成了清洁工作。30再例如, 在 Roberts v Hayward 案31中, 房东向现租户发出要约, 表示

其将调高租金, 而现租户没有搬离该房产的行为即构成对于房东要约的承诺。 

 

第二种情况, 假设是前述 Felthouse v Bindley 案的情形, 则要求 John 明确地表达出他要接受

Paul 的要约, 只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该承诺没有向 Paul 发出。32 

 

第三种情况 , 即在 Ammons v Wilson 案中33 , Wilson 公司是供货商 , 其与杂货零售商

Ammons 之间有过多次交易, 都是通过 Wilson 公司的销售人员将 Ammons 的订单告知

Wilson 公司, Wilson 公司会在一周之后发货, 从未有过拒绝 Ammons 订单的情况。Wilson 公

司的销售人员在向 Wilson 公司提交了一笔 Ammons 新的订单后, 由于价格变动 Wilson 公

司在收到该订单 12 天后才通知 Ammons 拒绝发货。法庭认为, 基于先前双方的交易习惯, 

Wilson 公司的沉默就是默示的接受。 

 

(3) 本案的情况 

 

具体到本案中, 国安在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后, 在短短几个月内, 相继完成了项目立项、拆

迁、取得新四证, 并投入百亿资金进行开发和建设, 不仅改变了之前项目烂尾的情况, 而且

实现了项目的巨大增值。 

 

2013 年 4 月 2 日, 国安帮助信达置业获准开发建设庄胜二期 A-G 地块危改项目后, 国安控

制下的信达置业曾经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2013 年 12 月 13 日两次致函庄胜要求庄胜完

成增资入股事宜。 

 

值得说明的是, 依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约定, 完成拆迁工作以及办理新四证属于庄胜的

合同义务, 在国安履行这些义务的时候, 庄胜并没有反对。 

 

庄胜的沉默使得国安产生了信赖, 国安正是基于庄胜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情况下, 投入

百亿资金, 推动拆迁工作并取得项目立项以及新四证, 最终实现房地产开发的目的。 

 

                                                        
30 Cheshire, Fifoot and Furmston,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th ed., 2017), at p. 66. 
31 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15th ed., 2020), at p. 38. Re Roberts v Hayward, (1828) 3 C. & 
P. 432. 
32 Cheshire, Fifoot and Furmston,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th ed., 2017), at p. 66. 
33 Ammons v Wilson, 176 Miss 645 (1936), Mississippi Supreme Court.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a question for the 
jury whether or not appellee's delay of twelve days before rejecting the orders, in view of the past history of such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booking, constituted an implied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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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国安基于对庄胜的信赖而投入的成本也使庄胜得以最终获益,  因此, 无论从庄

胜实际获益还是保护国安的信赖的角度, 都不宜将庄胜的行为认定为单纯的不作为的沉默, 

而应当认定为是具备同意的意思表示。否则, 将会导致庄胜“坐收渔翁之利”, 通过对国安

的行为保持沉默, 等待国安投入巨资、推动开发使项目升值后再一纸诉状解除合同, 侵蚀

国安的信赖利益并把既有收益收入囊中。这对于稳定既有的交易秩序也是不利的。 

 

(4) 积极行为与消极不作为的结合判断 

 

另外, 我们也注意到, 尽管大部分法院在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情况下, 都要求转让人或者

受让人举证证明原合同当事人同意转让, 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案例中明确指出原合同

当事人的部分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同意。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443 号案件。 

 

但是也有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的案例对此作出了相反的认定, 即注重结合当事

人的行为,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甚至大部分是不作为), 综合判断当事人是否同意了债权债

务概括转让。具体包括: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 467 号案件中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 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

转让给第三人。案涉《中湾混凝土供销合同》系志丹天力公司延川分公司与宗盛公司签订, 

但志丹天力公司延川分公司将该合同交由延川天力公司实际履行, 延川天力公司向宗盛公

司供应了混凝土, 宗盛公司对此予以接受, 并与延川天力公司对混凝土供应量通过工程量

汇总表、小票结算单的方式进行了确认, 且志丹天力公司出具了书面说明, 明确其公司将

案涉《中湾混凝土供销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延川天力公司, 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债

权债务与其公司无关。基于以上事实, 一、二审判决认定延川天力公司已替代志丹天力公

司成为案涉合同的供货方, 宗盛公司知晓并实际接受了延川天力公司的履行, 志丹天力公

司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已转让至延川天力公司, 有相应的证据证明, 并无不当。” 

 

再比如,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青民终 87 号案件中认为, “名门餐饮公司通过支付

保证金、向水电工程公司支付租金、使用租赁房屋开设名门盛宴等履行行为已经取代天瑞

置业公司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形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八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 可以将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是构成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必要条件。那么本案中, 天瑞置业公司与水

电工程公司之间是否达成合同转让的合意呢?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 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虽然由黄雨代表天瑞置业公司与水电工程公

司签订,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天瑞置业公司并未实际承租使用, 而是由黄雨开办的名门

餐饮公司实际承租使用。从黄雨个人向水电工程公司支付 150 万元保证金、名门餐饮公司

向水电工程公司交纳租金, 水电工程公司向名门餐饮公司开具收取租金发票, 名门餐饮公

司向水电工程公司申请延长免租期及协商调整变更租金单价的事实证明, 水电工程公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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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承租人为名门餐饮公司, 即天瑞置业公司将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名门餐饮公

司, 名门餐饮公司履行承租人的义务、水电工程公司接受名门餐饮公司的履行行为, 表明

水电工程公司与天瑞置业公司之间达成了合同转让的合意, 本案构成了合同主体的变更。” 

  

再比如,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琼民抗字第 19 号案件中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 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

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 合同的概括性转让须经相对人的同意。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 ……

在南庄公司长达一年的供货过程中, 粤海公司未对合同的履行主体提出异议, 且已与南庄

公司进行了部分结算并支付了大部分的货款, 上述一系列行为表明粤海公司已经以自己的

行为表明同意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因此原判认定粤海公司与南庄公司之间属于合同

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让认定事实清楚, 并无不当。” 

 

因此, 即便不考虑信赖保护和诚信原则, 如果信达可以举证证明庄胜至少在某一事项上配

合了国安或者履行了合同义务(存在积极的行为), 加上庄胜大量的以不作为作出的接受履

行的事实, 即可证明庄胜存在同意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合意。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话, 尽管庄胜在前做出过反对转让的意思表示, 但是其后续的履行行为表

明其接受国安的履行, 庄胜客观上也得利, 并且国安因此产生了信赖, 投入巨额成本。此时若庄

胜主张解除《合作框架协议书》, 应起诉国安而非信达。 

 

3. 如果庄胜不同意债权债务概括转让, 信达存在违约行为吗? 

 

假设庄胜的默示或者沉默行为无法被认定为同意, 那么信达投资转股给中信国安的行为就无法

发生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法律后果。此时, 信达还可以被认定为存在违约行为吗?目前的司法实

践持否定态度。 

 

例如,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京 02 民终 2393 号案件中认为, “中新华公司虽主张安

联尚公司、安防技术公司之间签订《协议书》内部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 违反合同约定。但

安联尚公司、安防技术公司之间签订《协议书》在未经中新华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并不发生免

除安防技术公司对中新华公司承担合同义务的效力, 亦不发生变更案涉《车库合同》主体的效

力。……故对中新华公司该项主张, 本院不予采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支持原告要

求解除合同的请求。 

 

由此, 在本案中, 如果庄胜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对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同意, 那么信达投资

并未把在《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给中信国安, 此时, 信达投资也不存在违

反《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行为, 因此, 庄胜的解除权也并不成立。 

 

4. 法院未查清是否发生了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事实, 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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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二审或者再审34发现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是否存在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事实, 根据《民事诉讼

法》(2017 修正)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 经过审理, 按照下列情形, 分别

处理: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 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或者查

清事实后改判; ”可以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也可以自行查清事实后改判。 

 

最高人民法院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就以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没有查清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事实, 

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再 54 号案件中认为, “在案涉《投资协议》《解除协议书》

的合同相对方自然资源局崆峒分局不认可合同相对方已变更以及案涉《承诺函》效力的情况下, 

案涉项目能否转让、是否已经转让, 案涉项目转让的依据是什么、其转让是否经过了自然资源

局崆峒分局同意等基本事实, 均有待进一步查清。二审法院未查清以上事实, 即认定案涉《投资

协议》的实际履行方是安格斯商贸公司, 确认安格斯商贸公司对自然资源局崆峒分局尚未退还

的案涉 995 万余元款项享有所有权, 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最终, 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和二

审判决书, 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三. 债的更改或者合同更新(novation), 构成要件满足了吗? 

 

大陆法系的债的更改与英美法系的合同更新(novation), 均指向所谓消灭旧的债务(合同), 产生新的

债务(合同)。此时, 旧的债务(合同)和新的债务(合同)之间丧失同一性。 

 

大陆法系的债的更改, 需要满足的构成要件包括: (1)须有旧债务存在; (2)须有新债务之产生; (3)须有

债之要素变更; (4)须有更改之意思; (5)须有适法之当事人。35大陆法系有关更改的意思一般认为不能

推定, 具体请见瑞士债务法第 116 条和第 117 条36以及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法国民法典第 1330

条37。因此此处不再特别讨论债之更改的可能性。 

 

不同于合同权利转让, 普通法下的合同更新(novation)并不涉及任何权利义务的转让, 其仅涉及: (1) 

消灭某一债务;以及 (2) 创设某一替代债务。38因此, 合同更新(novation)的法律后果并非是合同权利

义务的概括转让, 而是使原合同失效并以新合同取而代之。39 

                                                        
34 本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是按照二审程序进行再审的。 
35 郑玉波: 《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 陈荣隆修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26-527 页。 
36 郑玉波: 《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 陈荣隆修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26 页。《瑞士债务法》第

116 条规定, “新债务的成立, 不得被推定为对旧债务的清偿。特别是, 为既存债务而承担汇票债务或签发新的债务证

书或成立新的保证契约, 不发生使旧债更新的效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 不在此限。”第 117 条规定, “将单项债务记

入往来账户, 不发生更新的效果。但对债务余额单独列项并为承认者, 应视为更新。某一单项债务有特别担保者, 该

特别担保因债务余额被单独列项和承认而废止,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 不在此限。”请见戴永盛: 《瑞士债务法: 修订

截止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8-39 页。 
37 《法国民法典》第 1330 条规定, “债的更新不得推定; 进行债的更新的意思, 应在文书中有明白表示。”(Art. 1330.- 
La novation ne se présume pas; la volonté de l’opérer doit résulter clairement de l’acte.) 
38 “The novation, unlike assignment, does not involve the transfer of any property at all, for it comprises, (a) the annulment 
of one debt and then (b) the creation of a substituted debt in its place.” Re United Railways of Havana and Regla Warehouses 
Ltd [1960] Ch 52 at 84, 86. 
39 H. G.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31st ed., 2012), at p. 1516, 19-088, “It should, however, be noted that 



    
 

14 
 

 

通力法律评述 | 争议解决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合同更新(novation)只有在满足如下条件才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即: (1) 所有合同当事方具有订

立合同的意思表示;40 (2) 符合普通法下的对价理论。通常来说, 作为新债务人承诺向债权人付款的

对价, 债权人同意消灭其对原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或者接受新债务人折价偿债; 作为债权人同意消灭

其对原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的对价, 原债务人为债权人提供了新债务人。41 

 

需要说明的是, 债权人无需明示接受新债务人代替原债务人偿还债务, 只要从债权人的行为中可以

合理推断出其具有同意的意思表示, 即可认定合同主体已更新, 新合同取代原合同, 原债权债务消

灭。42不过, 这种推断是否具备合理性, 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予以判断。绝大部分的法院均认为合同更

新(novation)需要有清晰且明确的消灭原合同且产生新合同的意思表示, 这方面的举证责任较大, 仅

有少部分法院认为从当事人的行为中可以推断出有合同更新(novation)的意思表示。具体包括:  

  

在 Cadillac Music Corp. v Kristosik 案43中, 2006 年 1 月 19 日, 上诉人 Mayfield 向被上诉人 Cadillac Music

签发了两张与商业贷款有关的含有 cognovit 条款的本票, 在第一张本票中, Mayfield、Kristosik 及

Lawless 承诺到期连带向 Cadillac Music 支付 20,000 美元; 在第二张本票中, Mayfield 及 Kristosik 承诺

到期连带向 Cadillac Music 支付 10,000 美元。 

 

随后, Mayfield 与 CPEASY 签订转让协议, Mayfield 将其名下企业“R BAR”转让给 CPEASY, CPEASY 承诺

其将承受 Mayfield 对 Cadillac Music 负有的债务。2007 年 6 月 25 日, CPEASY 向 Cadillac Music 签发了

一张含有 cognovit 条款的新本票, 本票底部带有“assumption”字样, 金额为 25,248 美元, 即 Mayfield

对 Cadillac Music 的负债总额。CPEASY 到期未依约向 Cadillac Music 支付。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发生了合同更新(novation)。 

 

Cadillac Music 负责人 Comella 主张其曾明确告知 Kristosik 及 Lawless, Cadillac Music 不会签订书面协

议放弃要求 Kristosik 及 Lawless 偿还其对 Cadillac Music 负有的债务。 

 

俄亥俄州上诉法院认为, 所有合同当事方同意新债务人替代原债务人偿还债务是合同更新(novation)

生效的条件。法院在认定一方是否接受合同主体更新时会考虑如下三个关键因素, 即: (1) 是否具备

更新合同的意图; (2) 是否知道合同更新的事实; (3) 是否同意更新合同。当事人知道以及同意合同更

新并非必须要通过明示的方式予以表示, 在证明当事人知道以及同意的证据十分清晰且确定时, 可

以结合案件事实或当事人的行为而默示认为其已接受合同主体的更新。44 

                                                        
the effect of a novation is not to assign or transfer a right or liability, but rather to extinguish the original contract and replace 
it by another.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hat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new contract.” Re Tatlock v Harris (1789) 
3 T.R. 174, 180. See also Cuxon v Chadley (1824) 3 B. & C. 591; Wharton v Walker (1825) 4 B. & C. 163. But there can be 
difficulty in seeing how consideration moves from the promisee: see Olsson v Dyson (1969) 120 C.L.R. 365, 390. 
40 See Tito v Waddell (No.2) [1997] Ch. 106, at 287. 
41 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15th ed., 2020), at p. 836, 15-079, “Usually the creditor 
provides consideration for the new debtor’s promise to pay him by agreeing to release the original debtor or to accept a 
discount; and the original debtor provides consideration for the creditor’s promise to release him by providing a new debtor.” 
42 Cheshire, Fifoot and Furmston,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th ed., 2017), at p. 652, “An agreement by a 
creditor, A, to accept the liability of C in substitution for that of his former debtor, B, need not be express. Acceptance may be 
inferred from his conduct. Whether this inference is justifiable depends, of course, upon the circumstances.” 
43 Cadillac Music Corp. v. Kristosik, 2009-Ohio-5830, Court of Appeals of Ohio, Eighth Appellate District, Cuyahoga County. 
44 See Cadillac Music Corp. v. Kristosik, “For a 'novation' to be effective, all the parties must agree to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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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 虽然 Cadillac Music 并未与 Mayfield、Kristosik 及 Lawless 达成书面协议消灭债权债务, 但是

从现有证据可推断出默示的合同更新已发生。Cadillac Music 早已获悉 CPEASY 与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

议, 并同意 CPEASY 承担上诉人对其负有的债务, 从而使得原债务人认为原本票项下的债务已消灭。

CPEAS 向 Cadillac Music 签发了金额为原本票之和的新本票, 并明确载有“assumption”字样。Cadillac 

Music 亦受领了 CPEASY 按照本票向其支付的款项, 并继续与其经营 R-BAR。综合以上证据, 俄亥俄州

上诉法院认为, 合同更新(novation)已发生。 

 

在 NCS Healthcare of Ohio LLC v Van Cleef Asset Mgmt.案45中, 2000 年 10 月 10 日, Van Cleef 与 NCS 

Healthcare 签订转租协议, Van Cleef 作为次承租人, 在 2000 年 1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内

须定期向 NCS Healthcare 支付租金。 

 

2003 年, NCS Healthcare 被 Omnicare 收购。2004 年 12 月或 2005 年 1 月, Omnicare 的负责人告知 Van 

Cleef, 其并未受到 Van Cleef 在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1 月应向 NCS Healthcare 支付的租金。根据

Omnicare 的指示, Van Cleef 向其签发了支票。自那之后, Van Cleef 依约向 Ominicare 定期支付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0 月的租金。在此期间, NCS Healthcare 从未提出异议。 

 

2007 年 5 月, NCS Healthcare 和 NCS(本案原告)签订协议, NCS Healthcare 将其对 Van Cleef 在转租协议

项下享有的权利转让给 NCS。NCS 提起诉讼, 要求 Van Cleef 支付 14 个月的租金及相应的利息。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发生了合同更新(novation)。 

 

俄亥俄州上诉法院认为, 合同更新(novation)的构成要件为: (1) 原合同义务被新合同所消灭; (2) 主体

更新或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更新; (3) 所有当事方一致同意; (4) 存在对价。一方同意消灭合同相对方的

现时义务, 完全符合合同更新下的对价要件46。 

 

本案中,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合同已发生更新。Van Cleef 员工提交的两份宣誓书中明确指出, 

Regis Robins 代表 Omnicare 与 Van Cleef 沟通并协商解决转租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宣誓书中进一步

指出, Van Cleef 不用再向 NCS Healthcare 支付租金, 其直接向 Omnicare 支付全部租金后, 将视为 Van 

Cleef 在转租协议项下的义务得到全面履行。综合以上证据以及 Omnicare 收购 NCS Healthcare 的事实, 

俄亥俄州上诉法院认为, 合同更新(novation)已发生。 

 

                                                        
new debtor for the old one, and, therefore, to the new or changed terms pursuant to which the substitution is made. Intent, 
knowledge and consent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purported novation has been accepted. A party's 
knowledge of and consent to the terms of a novation need not be express, but may be implied from circumstances or conduct. 
But the evidence of such knowledge and consent must be clear and definite, since a novation is never presumed.” 
45 NCS Healthcare of Ohio LLC v. Van Cleef Asset Mgmt., 2010-Ohio-5353, Court of Appeals of Ohio, Eighth Appellate District, 
Cuyahoga County. 
46 See NCS Healthcare of Ohio LLC v. Van Cleef Asset Mgmt., “A contract of novation is created where a previous valid 
obligation is extinguished by a new valid contract, accomplished by the substitution of parties or of the undertaking, with the 
consent of all the parties, and based on valid consideration. The discharge of the existing obligation of a party to a contract is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a contract of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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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尽管普通法法官可能结合一系列案件事实认定当事人存在消灭原合同成立新合同的意思

表示, 但是这种认定思路也十分谨慎。在本案中如果要推断出庄胜、信达和国安之间存在消灭庄胜和

信达投资之间的《合作框架协议书》, 另外成立庄胜与国安之间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意图, 显然

要比庄胜以行为同意信达概括转让其在《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的认定的难度要高。 

 

四. 总结  

 

综上所述, 信达投资将其在《合作框架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以所谓股权转让的名义概括移转给中

信国安。国安进入项目公司后, 基于对庄胜知悉且并不反对的信赖, 快速推进了项目的开发建设, 完

成了项目的立项、拆迁以及办理新四证工作, 投入百亿资金开发项目, 最终实现项目的大幅增值。庄

胜的行为构成对该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的同意。基于民法基本原理, 《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合同主体由

庄胜和信达投资转变为庄胜和国安。因此, 庄胜解除《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对象并非是信达投资, 而

应该是国安, 由于被告的主体不适格, 法院应驳回庄胜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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